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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491500][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民政局提出。
本文件由珠海市民政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民政局、广东省珠海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海、林冰、罗远、杨莹、张楠、吴家延、温佩瑜、余俊斌、李嘉、陈锞、杨竣麟、刘小芳、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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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
[bookmark: _Toc182491501][bookmark: _Toc17722157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1959371][bookmark: _Toc171959401][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确立了开展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工作（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的评估原则，规定了评估工作的评估内容、评估主体、评估实施、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应用和评估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对困境儿童开展的家庭监护能力的评估工作。农村留守儿童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机构集中供养儿童。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82491502][bookmark: _Toc171959402][bookmark: _Toc177221574][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7195937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71959403][bookmark: _Toc177221575][bookmark: _Toc171959373][bookmark: _Toc18249150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困境儿童  vulnerable children
未满十八周岁，由于儿童自身和家庭原因而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的儿童。主要包括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难家庭儿童、重残儿童、兜底监护儿童和法律法规规章、上级政策文件及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类型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ountryside
[bookmark: _GoBack]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未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

家庭监护能力  guardianship ability
监护人根据法律职责，对于困境儿童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通过家庭进行监管和保护的行动能力。

监护能力评估  assessment of guardianship ability
对困境儿童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通过家庭进行监管和保护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的过程。
[bookmark: _Toc160723376][bookmark: _Toc182491504][bookmark: _Toc161217617][bookmark: _Toc171959404][bookmark: _Toc171959374][bookmark: _Toc162543028][bookmark: _Toc177221576][bookmark: _Toc171517793][bookmark: _Toc170399973][bookmark: _Toc161217836][bookmark: _Toc162597019][bookmark: _Toc161322139][bookmark: _Toc171417792]评估原则
儿童优先原则
基于儿童实际状况及需求，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最大限度保障儿童权益。
综合评估原则
从多个方面对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进行评估，综合衡量困境儿童的家庭监护能力。
保护隐私原则
遵守保密原则，尊重并保护困境儿童及家庭的隐私权。
[bookmark: _Toc171517800][bookmark: _Toc171417796][bookmark: _Toc162597023][bookmark: _Toc161217845][bookmark: _Toc162543032][bookmark: _Toc171959408][bookmark: _Toc161322148][bookmark: _Toc177221577][bookmark: _Toc160723385][bookmark: _Toc161217626][bookmark: _Toc171959378][bookmark: _Toc170399977][bookmark: _Toc161217622][bookmark: _Toc161322144][bookmark: _Toc160723381][bookmark: _Toc161217841]信息有效原则
评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可靠，可用性强。
[bookmark: _Toc182491505]评估内容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具体评估指标见表A.2。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
[bookmark: _Toc171959380][bookmark: _Toc171959410][bookmark: _Toc182491506]评估主体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 “双百”社工等基层力量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工作应至少由2名工作人员开展，评估对象中有女童的，应至少安排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评估。
评估工作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1. 无违法犯罪记录，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名单；
1. 具有不少于2年以上的儿童服务领域的实务工作经验或评估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亲和力；
1. 接受专业评估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2. 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相关政策文件；
2. 困境儿童风险类型和等级评定、调查流程、信息收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巧。
与被评估对象不存在冲突且无任何利益关系。
涉及医学、心理等专业性评估时，应向持有国家认定的相关专业资质的人员咨询。
评估工作人员应遵循保密原则，保护评估对象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bookmark: _Toc171959382][bookmark: _Toc177221579][bookmark: _Toc182491507][bookmark: _Toc171517806][bookmark: _Toc171959412]评估实施
评估工作人员可采用观察、问卷、访谈等方法开展评估。
开展评估前应根据困境儿童情况，制定评估计划，并对困境儿童家庭的现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核对，提前预约并协商评估开展的时间安排及告知相关要求。
开展评估时，评估工作人员应提供证明身份的相关证件。
评估工作人员应根据《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表》（以下简称“评估表”）（表A.1）开展评估，评估指标依据《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以下简称“评估指标表”）（表A.2），并做好记录。
评估过程中，如遇评估难度较大的特殊个案，评估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开展评估的，做好记录并及时上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如发现不利于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或者侵犯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情形，应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及时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评估结束后，评估工作人员应及时对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进行等级划分，结合实地走访情况综合分析评估结果。
[bookmark: _Toc182491508][bookmark: _Toc171517809][bookmark: _Toc162543040][bookmark: _Toc161322155][bookmark: _Toc170399985][bookmark: _Toc171417804][bookmark: _Toc171517811][bookmark: _Toc162597031]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表得分情况，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等级分成“监护正常：低风险等级（绿色）”“监护存在不足：中低风险等级（蓝色）”“监护严重不足：中高风险等级（黄色）”和“监护完全缺失：高风险等级（红色）”四个等级，如表1所示。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判定为“高风险等级（红色）”：
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的；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
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
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等级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等级
	得分

	监护正常：低风险等级（绿色）
	90分～100分

	监护存在不足：中低风险等级（蓝色）
	75分～89分

	监护严重不足：中高风险等级（黄色）
	60分～74分

	监护完全缺失：高风险等级（红色）
	0分～59分


[bookmark: _Toc182491509]评估结果应用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完成评估工作后7个工作日内将评估表上报区民政部门，评估结果为“高风险等级（红色）”的应立即上报。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等级为“低风险等级（绿色）”的，属地镇（街）儿童督导员应指导村（居）儿童主任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至少每个月联系一次，每三个月入户走访一次。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等级为“中低风险等级（蓝色）”的，属地镇（街）儿童督导员应指导村（居）儿童主任定期介入，至少每两个月入户走访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等级为“中高风险等级（黄色）”的，属地镇（街）儿童督导员应指导村（居）儿童主任重点跟踪，至少每月入户走访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等级为“高风险等级（红色）”的，属地镇（街）儿童督导员应会同村（居）儿童主任即时介入处置，并启动以下后续跟踪服务：
1. 评估工作人员在提交评估表后2个工作日内，撰写《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附录B）并提交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接到评估报告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上报区民政部门，区民政部门及时会同公安、村（居）、学校、医院、困境儿童亲属以及评估工作人员等进行会商，制定下一步跟踪服务计划。
[bookmark: _Toc171517813][bookmark: _Toc171959418][bookmark: _Toc171959388][bookmark: _Toc182491510][bookmark: _Toc177221583]评估档案管理
评估工作应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建立工作台账。工作台账内容包括评估对象、评估时间、评估工作人员、评估结果等。
评估材料应按等级分类管理，实行“一人一档”，分为纸质存档和电子存档。评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困境儿童基本信息、评估计划、评估表（评估指标表）、评估报告、过程记录照片；其他材料：健康体检报告、心理健康报告、违法犯罪记录报告等可视困境儿童实际情况予以归档。
评估材料应保密，并根据困境儿童的情况变化及时更新评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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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171959420][bookmark: _Toc177221585][bookmark: _Toc171959390][bookmark: _Toc182491511]
（资料性）
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表
表A.1是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表。
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表
	困境儿童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市        区         镇（街道）          村（居）               

	现居住
地址
	 家  机构   其他
                                                           

	困境儿童类别
	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困难家庭儿童       重残儿童       兜底监护儿童
其他类型：除上述情况外，根据儿童实际情况，如自身困境、临时困境等情形确需纳入困境儿童范畴。
详细说明儿童情况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序号
	与儿童关系
	姓名
	年龄
	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重残、重病等）
	联系方式

	
	
	
	
	
	
	

	
	
	
	
	
	
	

	评估指标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见表A.2。

	评估意见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结果
	评估得分：
1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得分：        。
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得分：          。
3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得分：          。

总分：                   
	评估等级：
□监护正常：低风险等级（绿色）（90分～100分）
□监护存在不足：中低风险等级（蓝色）（75分～89分）
□监护严重不足：中高风险等级（黄色）（60分～74分）
□监护完全缺失：高风险等级（红色）（0分～59分）

	服务建议
	
















	评估工作人员：                                          评估日期：                            

	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重残是指一级二级残疾或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重病参照《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评估认定办法》有关规定；失联是指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指期限在6个月以上；死亡是指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踪是指人民法院宣告失踪；被撤销监护资格的情形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的情形是指外籍人员与内地居民生育子女后被依法遣送（驱逐）出境且未履行抚养义务。
困难家庭儿童是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儿童，以及特困人员中的儿童。
重残儿童是指一级、二级残疾和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的儿童。
兜底监护儿童是指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需民政部门长期监护和临时监护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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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1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
（50分）
	儿童基本情况
	1.1
儿童基本情况
（5分）
	年龄
（2分）
	1）12周岁～不满18周岁（含12周岁）（2分）
2）6周岁～不满12周岁（含6周岁）（1.5分）
3）6周岁以下（1分）
	　
	　

	
	
	
	儿童受教育情况（3分）
	1）未到就学年龄/正常上学（3分）
2）休学（2分）
3）辍学（1分）
4）无就学能力（0分）
	　
	　

	
	
	1.2
儿童目前健康状况
（14分）
	残疾情况
（4分）
	1）正常（4分）
2）轻度残疾：残疾四级（3分）
3）中度残疾：残疾三级（1分）
4）重度残疾：一级、二级残疾和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0分）　
	　
	多重残疾按残疾程度最重类别的分级确定其残疾等级。

	
	
	
	疾病情况
（4分）
	1）身体健康（4分）
2）慢性疾病（2分）
3）重大疾病（0分）
	　
	　

	
	
	
	心理健康
（2分）
	1）心理健康且稳定（2分）
2）存在心理健康隐患（1分）
3）存在心理疾病（0分）
	　
	

	
	
	
	受伤害情况
（4分）
	1）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伤害（4分）
2）身体轻微受伤但不需要治疗（3分）
3）身体轻微受伤或出现无法解释的伤害，须接受诊治（2分）
4）以往身体受到过伤害，没有接受治疗或治疗后留下创伤（1分）
5）伤情较为严重且没有合理解释，需要立即接受治疗或住院（0分）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1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
（50分）
	儿童基本情况
	1.3儿童目前生活状况
（4分）
	居住状况
（2分）
	1）和监护人共同居住（2分）
2）和除监护人以外的人员共同居住（1分）
3）独居（0分）
	　
	　

	
	
	
	住房状况
（2分）
	1）有固定的、家庭自有的住房（2分）
2）有较为固定的、租住或借住的住房（1分）
3）无固定居所、流浪或即将处于流浪状态（0分）
	　
	　

	
	
	1.4儿童行为习惯
（2分）
	/
	1）懂礼貌，规则意识良好，遵守日常生活规则（2分）
2）规则意识一般，行为基本正常（1分）
3）规则意识存在偏差（0.5分）
4）缺乏秩序感，无规则意识（0分）
	　
	　

	
	
	1.5儿童行为表现
（2分）
	/
	1）没有吸烟、饮酒、旷课、逃学等不良行为（2分）
2）有吸烟、饮酒、旷课、逃学等不良行为，但未构成违法行为（1分）
3）有斗殴、盗窃、赌博、吸毒等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0分）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1.6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9分）
	年龄
（3分）
	1）60周岁以下（3分）
2）60周岁至70周岁（2分）
3）70周岁至80周岁（1分）
4）80周岁及以上（0分）
	
	

	
	
	
	婚姻状况

（4分）
	1）初婚，婚姻稳定（4分）

2）再婚重组家庭，且婚姻稳定（3分）

3）离异或丧偶（2分）

4）单身（1分）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1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
（50分）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1.6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9分）
	受教育程度
（2分）
	1）本科及以上（2分）
2）大专（1.5分）
3）高中及中专（1分）
4）初中及以下（0.5分）
5）未受过教育（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1.7 监护人健康状况（8分）
	身体健康状况
（4分）
	1）健康（4分）
2）有轻度残疾或患有慢性疾病，不影响劳动能力（3分）
3）有重度残疾或重大疾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2分）
4）有重度残疾或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监护人心理健康情况
（4分）
	1）心理健康且稳定（4分）
2）存在心理健康隐患（1分）
3）存在心理疾病（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1.8 社会保障情况
（2分）
	/
	1）有（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等）（2分）
2）部分有（1分）
3）无（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1.9 遵纪守法
（4分）
	/
	1）无任何犯罪记录（4分）
2）有犯罪记录（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30分）
	2.1 儿童身体状况（3分）
	发育状况
（1分）
	1）营养状况良好，发育良好（1分）
2）营养状况一般，有发育迟缓情况（0.5分）
3）营养状况差，发育迟缓（0分）
	　
	宜参照GB/T 26343 《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WS/T 586《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423《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WS/T 612《7岁～18岁儿童青少年身高发育等级评价》的规定进行评估。

	
	
	睡眠情况
（1分）
	1）符合同年龄段儿童健康要求的规律作息（1分）
2）基本符合同年龄段儿童健康要求的规律作息（0.5分）
3）不符合同年龄段儿童健康要求的规律作息（0分）
	　
	宜参照WS/T 579 《0岁～5岁儿童睡眠卫生指南》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进行评估。

	
	
	预防接种

（1分）
	1）儿童预防接种状况良好，监护人能及时带儿童接种疫苗（1分）

2）儿童预防接种状况欠佳，监护人没有及时带儿童接种疫苗，也不是特别关注（0.5分）

3）儿童未进行预防接种，监护人不带儿童接种疫苗，且毫不关心（0分）
	　
	宜参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1年版）》的规定进行评估。　

	
	2.2 教育娱乐
（3分）
	学习情况
（2分）
	儿童是否可以适应所在的教育环境：
1）学龄前儿童/能适应（2分）
2）存在一些挑战（1分）
3）无法适应/无学习能力（0分）
	
	

	
	
	课外活动
（1分）
	1）学龄前儿童/积极参加健康的课外活动（1分）
2）不参加健康的课外活动，无不良嗜好（0.5分）
3）沉迷电子产品/网络，或有不良嗜好（0分）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30分）
	2.3 照料状况
（7分）
	个人卫生
（1分）
	能否保证儿童身体清洁，帮助儿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1）可以（1分）
2）部分可以（0.5分）
3）不能保证（0分）
	　
	　

	
	
	饮食保障
（2分）
	能否按时、按质、按量提供三餐且确保营养均衡：
1）可以（2分）
2）部分可以（1分）
3）不能保证（0分）
	
	

	
	
	物质保障
（2分）
	能否保证为儿童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学习物资：
1）可以（2分）
2）部分可以（1分）
3）不能保证（0分）
	　
	　

	
	
	医疗保障
（2分）
	儿童生病能否及时带其就医并进行护理（若残疾，包括配备康复辅具或定期接受康复治疗）：
1）可以（2分）
2）部分可以（1分）
3）不能保证（0分）
	
	

	
	2.4 家庭环境
（11分）
	儿童独立空间（2分）
	1）有（2分）
2）无（0分）
	
	

	
	
	家庭卫生
（2分）
	1）正常（2分）
2）差（1分）
3）极差（0分）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30分）
	2.4 家庭环境
（11分）
	家庭氛围
（2分）
	1）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尊重、理解（2分）
2）家庭成员之间疏离、隔阂、不交流（1分）
3）家庭成员之间冲突、猜忌、破裂（0分）
	
	

	
	
	监护人与配偶关系（2分）
	1）单身或配偶之间能相互信任和支持，有正向的互动。（2分）

2）丧偶或配偶之间关系平淡，仅能提供有限的支持。（1分）

3）关系紧张，并且伴有经常性的冲突，几乎没有情感交流或相互支持（0分）
	　
	　

	
	
	监护人与其家人关系
（1分）
	1）和睦，来往密切（1分）
2）基本和睦，有来往（0.5）
3）不往来，不和睦（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监护人与儿童关系（2分）
	1）良好。监护人与儿童亲密度较高。（2分）
2）一般。监护人与儿童有一定距离感。（1分）
3）差。监护人与儿童缺乏亲密关系。（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2.5 安全意识
（6分）
	儿童自我保护能力（3分）
	1） 有基本的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能采取适当行动避免受到伤害。（3分）
2）有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未能采取适当行动避免伤害。
（1分）
3）没有基本的安全常识，无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避免危险等方面的能力。（0分）
4）儿童属于幼儿阶段和学龄期，不具备学习的能力或尚未开始学习。（0分）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30分）
	2.5 安全意识
（6分）
	家庭安全监护（3分）
	能否尽到安全监护责任，包括：日常照看、接送、密切关注儿童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异常并及时处理。
1）可以（3分）
2）部分可以（2分）
3）不能（0分）
	
	

	3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20分）
	3.1 经济状况
（3分）
	收入情况
	1）近半年家庭人均收入不低于当年度珠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分）
2）近半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年度珠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分）
3）没有任何收入（0分）
	
	

	
	3.2 社会信用
（2分）
	/
	是否因欠债、不履行协议或法律文书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否（2分）
2）是（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3.3 监护人行为习惯（2分）
	/
	1）监护人行为良好，无不良行为习惯（2分）
2）监护人存在吸烟、酗酒、打牌等不良习惯且对儿童成长造成一定影响（1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3.4 监护人为儿童提供教育辅导（2分）
	/
	1）监护人能够为儿童提供教育辅导（2分）

2）监护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为儿童提供教育辅导（1分）

3）监护人没有能力为儿童提供教育辅导（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3.5 监护人监护意愿
（4分）
	/
	1）全面履行监护职责，主动监护意愿很强，能充分履行监护义务（4分）
2）有主动监护意愿，能照顾儿童基本生活，但会表达不满和困难（3分）
3）怠于履行监护职责（1分）
4）不履行监护职责（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表A.2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备注

	3 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20分）
	3.6 监护人对儿童关心程度
（3分）
	/
	1）监护人非常关心儿童，关心程度较高（3分）
2）监护人对儿童的关心较少，关心程度一般（1分）
3）监护人对儿童毫不关心（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3.7 监护人对儿童朋辈交往支持程度（2分）
	/
	1）监护人支持儿童与朋辈交往（2分）
2）监护人不太支持儿童的朋辈交往（1分）
3）监护人反对儿童与他人交往，破坏朋辈关系（0分）
	
	两个监护人的，取最低分值。

	
	3.8获取邻里支持/社会帮扶资源的能力
（2分）
	/
	1）有（2分）
2）无（0分）
	
	

	总   分
	　

	评估等级
	监护正常
低风险等级（绿色）
（90分～100分）
	监护存在不足
中低风险等级（蓝色）
（75分～89分）
	监护严重不足
中高风险等级（黄色）
（60分～74分）
	监护完全缺失
高风险等级（红色）
（0分～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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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报告
表B.1是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高风险等级（红色）时撰写此报告。
珠海市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报告
	一、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

	儿童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市        区         镇（街道）          村（居）             

	现居住
地址
	家     机构     流浪     其他
                                                                                 

	住房状况
	有自有住房    无自有住房             
	居住状况
	和监护人共同居住    
和除监护人以外人员共同居住   
独居  

	
	非危房       危房                 
	
	

	教育情况
	未入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职     大专     本科  
辍学/休学      无就学能力      其他

	
	学校名称
	
	年级（班级）
	

	
	学校地址
	
	班主任姓名及联系方式
	

	身体健康
状况
	健康    残疾    患病     内外伤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致残时间：             
残疾证：无   有   编号：                

	
	疾病类别：                                                                          
就医情况：住院治疗  在家治疗   未治疗，未治疗原因：                               

	
	内外伤情况：                                                                        
致伤原因：                                                                          
就医情况：住院治疗   在家治疗   未治疗，未治疗原因：                              

	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且稳定
存在心理健康隐患                                                                   
存在心理疾病                                                                       

	社会保障
	生活救助  低保  儿童基本保障金  临时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特困  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

	共同居住的监护人基本情况

	家庭监护
情况
	监
护
人
1
	与儿童
关系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联系方式
	
	工作地点
	

	
	
	身体健康
状况
	
	心理健康
状况
	心理健康且稳定
存在心理健康隐患               
                                 
存在心理疾病                   
                                

	
	
	行为习惯
	良好 吸烟  打牌  酗酒  赌博  吸毒  其他：                 

	
	
	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     残疾人补贴    
其他：                                                       

	
	监
护
人
2
	与儿童
关系
	
	年龄
	
	教育程度
	

	
	
	联系方式
	
	工作地点
	

	
	
	身体健康
状况
	
	心理健康
状况
	心理健康且稳定
存在心理健康隐患               
                                 
存在心理疾病                   
                                

	
	
	行为习惯
	良好 吸烟  打牌  酗酒  赌博  吸毒  其他：                  

	
	
	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   残疾人补贴   
其他：                         

	二、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质量

	发育状况
	身高：          体重：          
偏瘦     正常     肥胖
	睡眠情况
	午睡时间及情况：
晚上睡眠时间及情况：

	预防接种
	儿童未进行预防接种   儿童有进行预防接种，接种情况：                                 

	教育娱
乐情况
	学习情况
	良好     一般     差                                                  

	
	课外活动
	有       无                                                                

	照料状况
	个人卫生情况
	良好     一般
	饮食保障
	良好     一般     

	
	
	差                           
	
	差                        

	
	物质保障  
	良好     一般    
	医疗保障
	良好     一般 

	
	
	差                           
	
	差                        

	家庭环境
	儿童独立空间
	有    无：             
                        
	家庭卫生
情况
	良好     一般

	
	
	
	
	差                          

	
	家庭氛围
	良好     一般     差                                 

	
	监护人与配偶关系
	良好     一般    
差                    
	监护人与其家人关系
	良好     一般     
差                           

	
	监护人与儿童关系
	良好     一般     差                    

	安全意识
	良好     一般     差                    

	三、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能力

	经济状况
	来源：                           家庭经济收入：             元/年

	
	困难家庭（户）                           非困难家庭（户） 

	社会信用
	非失信人员    失信人员                     

	监护意愿
	愿意监护    不愿意监护
	监护态度
	良好     一般     
较差                          

	监护人对儿童关心程度
	非常关心  一般关心  毫不关心
	监护人为儿童提供教育辅导
	可以提供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  
不可以提供

	监护人对儿童朋辈交往支持程度
	支持  不太支持  反对

	目前获得外部支持情况
	政府支持：生活救助  低保  儿童基本保障金  临时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特困  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
亲友支持                                                                           
村居支持                                                                          
邻里支持                                                                         
社会力量支持                                                                     
其他支持                                                                          

	四、其他情况

	监护侵害
情况
	无  性侵害  身体虐待  精神虐待  遗弃、长期不管  出卖
教唆、利用儿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其他：                                                        

	儿童需求
	保障需求：无  安置  临时监护 基本生活保障  残疾人救助  医疗保障  教育保障  
其他：                           
服务需求：无  康复服务  学业辅导  心理辅导  行为矫治  法律知识普及  法律救援
社会融入支持  亲职教育  监护指导  救助申请指导   其他：                             

	监护人需求
	保障需求：无  安置  临时监护 基本生活保障  残疾人救助  医疗保障 教育保障  
其他：                           
服务需求：无  康复服务  学业辅导 心理辅导  行为矫治  法律知识普及 法律救援 
社会融入支持  亲职教育 监护指导 救助申请指导   其他：                             

	五、存在问题和建议

	是否适合由其监护人继续监护 ：□是     □否
存在问题及原因：


	是否需要进行会商：□是     □否
存在问题及原因：


	是否需要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是     □否
存在问题及原因：


	其他监护人或亲属是否具有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 □是     □否
存在问题及原因：


	其他建议：

	后续干预服务：


	评估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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